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宪法地位的规范分析

王 建 学 

内容提要：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由宪法规范直接创设并具有宪法机关地位，这

在比较法中是个特例。作为宪法设定的 “国家的审判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

非地方、非中央的法律性机关，它与最高人民法院一起构成了行使审判权的整体，

而不像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那样在纵向上划分各自的事权。宪法

第３条第４款规定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原则，即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

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要

求，并不适用于人民法院。审判权一体性是基本原则，而审判组织地方性只是具体

制度，二者之间的冲突应当也只能通过限缩后者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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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宪法第１２６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

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长期以来，地方法院一直不具备抵御地方党政权力干涉的能力，

地方保护主义成为其审判权行使中的痼疾，审判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受到损害。十

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中，将弱化审判的地方性

作为建构 “公正司法”的必要措施。〔１〕最高人民法院最近提出 “彰显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

性”，〔２〕并将其作为 “尊重司法规律，体现司法权力属性”原则的组成部分。针对地方各

级人民法院的改革措施，逐渐呈现一个基本方向，即弱化地方性和强化中央性，并以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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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前者。其实司法权中央化早已被提议为纠正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改革方案，〔３〕最高人

民法院的相关表述也曾在２０１３年以半官方形式露出端倪。〔４〕但司法权 “中央化”在出现

之初就受到了批评，“‘司法权中央化’的提法更多地含有中央集权的涵义，有上下级等级

隶属的涵义，会更加剧原有的司法权行政化的弊端；而 ‘司法权国家化’则体现了司法权

属于国家的理念，较准确地表达了司法权的国家属性”，〔５〕司法改革因此被认为应以 “司

法权国家化”为主线。但 “国家化”也同样遭到反对，有观点认为，“司法观的国家主义倾

向，以及由此产生的司法改革中的国家主义思路”是我国司法改革的误区，应当在承认司

法权是社会权力的前提下遵循 “社会主义”的司法改革思路。〔６〕法律界在司法改革方向上

聚讼纷纭，从未取得过共识。

　　分歧既在于司法改革的措施与策略选择，也在于地方法院及其审判权的规范地位。前

者是改革自身试验性的必然结果，只要不超出规范许可的范围尚可容忍，但后者则可能导

致规范上的误区，使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根本要求遭到背弃，因此亟需检讨。规范误

区的形成在根本上是由于相关讨论脱离了宪法文本，即使有所涉及也基本停留于违宪论或

修宪论的层次，缺少贯通宪法条文整体的法学论理。诚如学者在分析法检公三机关宪法关

系时所断言，“如果不以宪法价值和宪法规范为根据”，则相关讨论 “很难形成令各方信服

的共识”，实践中的相关调整 “也无法从根本上获得正当性与合理性”。〔７〕因此，必须通过

教义学方法准确阐明有关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宪法规范，从而为司法改革提供规范指引。

　　我国现行宪法第３条、第１０１条和第１２８条的规定表明，在县级以上各行政区域中，原

则上必须由地方人大产生同级人民法院并对其进行监督。就此而言，宪法几乎未给法律留

下自主裁量空间，直接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创制为我国司法体系的构成要素和国家机构的

组成部分，使其成为宪法机关。因此，针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改革，必然直接涉及宪法

本身。在比较宪法中，我国宪法的此种设置实属特例，联合国 １９３个成员国中有 １４０个

（７３％）都在宪法中授权议会以法律创设地方或下级法院，后者因此只是法律机关，典型代

表是美国宪法第 ３条， “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由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低级法

院”。将地方法院设为宪法机关的共４９部宪法 （２５％），但绝大多数只规定地方法院的种类

和层级，仅中国宪法和朝鲜宪法对地方法院进行完整定位。〔８〕

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宪法属性及其演变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最早由１９５１年 《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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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创设，包括 “县级人民法院”和 “省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法院是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

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 （第 １０条）。作为对比，最高人民法院则由
１９４９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以下简称 “组织法”）创立。可见，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规

范地位低于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４９年组织法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制宪机关）制定的

宪制性规范，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是宪法机关。而１９５１年条例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根
据１９４９年组织法第３０条授权制定的法律，因此，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法律机关。１９５１年
条例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属性界定简单而笼统，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同时受上级法院和同

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 “领导和监督”，因此兼属审判机关和地方机关。

　　１９５４年宪法开创性地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提升为宪法机关，并且改变了１９５１年条例的
属性界定。其国家机构章的第六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第７３条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一起设定为 “行使审判权”的

机关。第７８条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显然也适用于地方各级人

民法院。但是，１９５４年宪法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独立性受两方面制约：一方面，其审判
工作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 （第 ７９条）；另一方面，它要对本级人大
“负责并报告工作”（第８０条），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须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
　　从以上条文中可以提炼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三项属性：第一，国家性，地方各级人
民法院规定于宪法的国家机构章，因此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第二，地方性，地方各级人民

法院须对本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三，审判权一体性，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

法院一起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且其审判工作受最高人民法院监督。１９５４年宪法
赋予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三项属性，成为此后历部宪法尤其是现行宪法的基础。

　　１９７５年宪法和１９７８年宪法均为特殊政治背景下的产物，总体上体现着 “文革”时期特

殊的宪法观念，其中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定位具有特殊意义。１９７５年宪法关于人民法院
的内容极为简单，直接专门的规定只有第２５条，该条出现在国家机构章的第五节 （审判机

关和检察机关）。根据该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一起行

使审判权，须对本级人大及其常设机关 “负责并报告工作”。但 １９７５年宪法既未继续规定
受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也未涉及审判的法律性与独立性。１９７８年宪法基
本继承了１９７５年宪法，稍有变化的是所在节标题恢复为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规定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 （第 ４１条），恢复了受最
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监督的规定 （第４２条）。
　　１９８２年宪法以１９５４年宪法的框架为基础，在国家机构章的第七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

察院）确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地位，并有新的发展。第 １２３条首次明确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法院”为 “国家的审判机关”，这是历部宪法中首次强调审判机关的国家属性。第

１２４条进一步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人民法院，这表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国家设立

的。第１２６条恢复了１９５４年宪法关于审判独立的规定，但表述方式相对软化，“依照法律
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如同 １９５４年和
１９７８年宪法，１９８２年宪法规定了受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至于与本级人大
的关系，１９８２年宪法采取了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的表述，

去掉了 “报告工作”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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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宪法文本变迁，地方法院自１９５４年取得宪法地位以来，其三项宪法属性的演变趋
势为：国家性增强，地方性减弱，审判权一体性在经历低潮之后基本恢复到原点。

　　三项属性在１９５４年宪法和 １９８２年宪法中展现得最为全面。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两部
宪法是经过精心准备而制定的，且 １９８２年宪法又继承了 １９５４年宪法的基本精神。相比之
下，在共同纲领时期，制宪者尚无精力涉及地方法院，只能委之于法律。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８年
宪法的制定较为仓促，且文本篇幅较短，其相关条款较为简略自属意料之中。然而无论条

款详略，相关的制宪准备材料均无法充分说明宪法设计及其变迁的意图，因此，宪法设计

的历史演变及其内在逻辑只能在条文铺陈的基础上进行教义性解释。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自１９５４年宪法起一直规定于国家机构章，国家性必定是一项较为稳
定的属性。１９８２年宪法开始特别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由 “中华人民

共和国”设立。地方性在宪法中的呈现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成为宪法机关的关键。若该属

性在宪法中消失，则地方法院必然回落到共同纲领时期的法律机关地位。在 １９５４年取得宪
法地位时，地方法院不再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也不再受其委员会领导，地方性大为减

弱，但从未消失。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８年宪法虽较１９４９年 《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更为简略，却保留着地方性设置。可见，地方性是一项顽强的属性，也被有意无意地视为

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本质内容。１９８２年宪法取消了 “报告工作”的要求，使得地方性在字面

上有所弱化。三项属性中唯独审判权一体性经历了大起大落，其内涵也不断变化。依照

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８２年宪法，其完整内涵包括 “审判权及其独立行使”、 “服从或依照法律”、

“受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三项。在１９７５年宪法中只有 “行使审判权”，１９７８
年宪法增加了 “依照法律规定”以及 “受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监督”。这一变化与

新中国法治历程大体相符，〔９〕整个社会的法治状况直接决定了该时期的宪法完备程度，又

由此影响审判权一体性的内涵。

　　三项属性在演变中存在一定交织关系，如１９８２年宪法中的 “审判权独立行使”之所以

没有完全恢复到１９５４年 “只服从法律”的水平，显然是为了给人大监督留下空间。因此，

必须以现行宪法文本为中心综合地理解三项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参照历史演变及其规

律，也解答历史解释中的疑问。

三、空洞的国家性

　　对于现行宪法赋予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国家性，韩大元认为，“人民法院是 ‘国家’的

审判机关。它表明人民法院行使权力代表了国家，是以国家的名义对各类纠纷进行裁决的……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法院，而非地方的法院，人民法院行使权力代表了国家的意志，而非任何

地方、团体或个人的意志”。〔１０〕王贵松也认为，“法院是国家的或者说是中央的，而不是地

方的”。〔１１〕宪法中的国家与地方是并列关系吗？人民法院的国家性是否必然排除其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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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先阐明国家与地方在宪法中的逻辑关系，才能理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国家性。

　　在单一制国家，国家与地方的宪法关系包含多种不同模式，较为常见的是国家与地方
并列。法国宪法第 １３条和第十二章 （地方公共团体）的规定中，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并

列。意大利宪法第１１４条在 ２００１年修正后，由 “共和国分为大区、省、市”，变为 “共和

国由市、省、特大城市、大区和国家组成。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市、省、特大城市及

大区是有其条例、权力和职能的自治单位”，〔１２〕不仅国家与各种地方单位并列，其排列顺

序也改为由小到大，地方单位取得独立于国家的法人资格。这些宪法将地方与国家并列的

最主要原因，是地方自治原则在现代宪法中的普及。随着传统集权型国家走向消亡，国家

内部结构向分权转变，地方单位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由 “隶属”转为 “平等”，而这种平

等关系的塑造需要借助适当的技术手段。一方面，地方自治以法人化形态出现，从而与国

家具有明确的法律界别，〔１３〕地方自治团体是附着于一定领土的人民的集合体，在其事权范

围内自我负责地处理当地公共事务，通常包含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住民、自治权和法人机

关四项要素。另一方面，国家自身也有法人化的需求。尽管宪法学围绕国家本质历来争论

不休，但在法律关系中总需要赋予国家在法律上可触摸的形体，〔１４〕以便当国家相互之间发

生国际法律关系或者与自然人和地方单位等其他主体发生国内法律关系时，有效界定相互

间的权利义务。在此情形下，国家也被视为公法人。〔１５〕“国家”的法学定义，是 “拥有主

权的法人”，〔１６〕更具体地说，是由领土、人民、主权和统治机构四要素构成的法人。

　　在国家与地方并列的宪法结构中，司法权和法院只能是国家的。司法权是主权的派生
物，司法机关必然与议会、内阁等一样构成国家法人的机关。在此条件下，可以说法院既

属国家就必非地方。

　　关于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我国宪法提供了另一种模式，即国家包含地方。现行宪法中
存在 “最高国家 （机关）” （第 ５７条和第 ８５条）和 “地方国家 （机关）” （第 ９６条和第
１０５条）的表述，“中央国家 （机关）”也是约定俗成的术语，因此，“最高”、“中央”和

“地方”均可属国家。结合宪法第３条第４款的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
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国家机构显然包括中

央的国家机构和地方的国家机构。

　　除我国外，朝鲜、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乌克兰、斯洛伐
克等亦属此种模式，其典型表现是宪法中也都存在诸如 “地方国家 （权力机关或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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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对此次修正的分析，参见冷霞：《意大利地区自治制度的宪法变革》，载何勤华主编：《２０世纪西方宪政的发
展及其变革》，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８４页以下。
“法人资格使地方自治团体可以被视为区别于国家和其他团体的实体，并且成为权利义务的主体，财政自治的

主体”，在此之前，“它们一直只是国家的子集”。Ｃｆ．ＭｉｃｈｅｌＶｅｒｐｅａｕｘ，Ｄｒｏｉｔｄ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ｅｓ，Ｐａｒｉｓ：
ＰＵＦ，２００５，ｐｐ．ＸＩＸ＆ＸＸＩＩＩ．
围绕国家本质至少存在神学国家论、契约国家论、伦理国家论、国家有机体论、国家法人论等学说，但人们

总不否认国家具有某种实体性，“最一般的用法也许是把国家等同于政治实体或政治共同体”。参见 ［英］戴

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版，第７９３页。
国家法人这种法技术也可能受到国家法人说理论的影响 （参见王天华：《国家法人说的兴衰及其法学遗产》，

《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９９页），但将 “国家法人”这种法技术概念作为发源于德国的国家法人说的

历史遗产是存有疑问的，即使没有受到国家法人说熏陶的法域也存在国家法人技术。

ＲａｙｍｏｎｄＧｕｉｌｌｉｅｎ＆ＪｅａｎＶｉｎｃｅｎｔ，ＬｅｘｉｑｕｅｄｅｓＴｅｒｍｅｓ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ｉｓ：Ｄａｌｌｏｚ，２００７，ｐ．２８６．



关）”的表述。这些宪法都受到或曾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

定义是 “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１７〕此定义对宪法中国家概念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三方面。第一，国家与国家机关混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不区分国家与国家机关。“国家

一直是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

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１８〕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革命导师一直在国家机器、

国家机关的意义上使用 ‘国家概念’，一直在国家权力体系的意义上使用 ‘国家概念’”。〔１９〕

我国公法实践与理论中存在将国家与国家机关、公法人与公法人机关混同的现象，所谓

“机关法人”的法律术语也随之出现。第二，国家在范围上泛化。一切具有政治管理功能的

机关和组织都被纳入国家的范围，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国家机关都是国家机关的正常存在

方式，甚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也规定在国家机构部分 （第 １１１条），由此可以解释 “国

家”一词在宪法中频繁出现的原因。〔２０〕第三，国家性构成所有公权力机构的共性。马克思

主义国家观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强调政治管理功能，因此，所有具有政治管理功能的机构

都是国家的，反过来说，所有国家机构也都具有政治管理功能。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国家机构的宪法定位，只能表明它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具有政治
管理功能，无法说明其作为审判机关的本质特征。基于现行宪法，国家的法院在形式上包

括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以及专门人民法院。我国宪法的国家观并不支持将国家

与地方并列的观点，不能根据国家性排除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为地方之法院的可能，也不支持将

国家与中央等同的观点，不能根据国家性将最高人民法院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当然地视为中央

之法院。究其根本，我国宪法中的国家概念极度泛化，与国家机关混同，不具有可触摸的

法人形体，它可以说明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内的所有机关都有政治管理的功能，却不

能说明某个机关的特性以及不同机关的本质差别，因此，国家性对特定机关而言是空洞的。

四、作为具体制度的审判组织地方性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 “地方性”，主要侧重于其人事、组织与责任制 （统称为 “审判组

织”）的方面，体现为宪法上的一项原则和两项具体规定。其中，原则是指 “审判机关由人

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３条第３款）；〔２１〕两项具体规定是，县级以上的地方各
级人大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 （第１０１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
家权力机关负责 （第１２８条）。通常认为，这些制度设计赋予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强烈的地方
性，尤其是结合现行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地方性更为显著。

　　 “报告工作”的表述在现行宪法中消失了，但这一做法在法律规定和实践中一直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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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３３６页。
《列宁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３０页。
刘连泰：《宪法文本中的征收规范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页。
除章节标题外仍有１４９次之多，其中，序言１６次，总纲６０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章３３次，国家机构章
４０次。如此高的出现频率，在比较宪法中是个特例。
该款只抽象地表明审判机关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其落实具有多种可能性：“产生”，既可以是直接也可以

是间接产生；“人大”，既可以是同级也可以是上级人大。相应地，现行宪法第１２８条 “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

机关负责”的表述，也不同于此前三部宪法规定的 “对本级人大负责”。



至今，〔２２〕其是否构成违宪，学者们争论不休。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宪法的文义。首先，

“报告工作”与 “负责”在宪法文本中并列表述，因此，不能将 “报告工作”解释为 “负

责”的组成部分，不能将删除 “报告工作”解释为以 “负责”涵盖 “报告工作”从而去除

冗余文字。其次，现行宪法只取消了人民法院向人大 “报告工作”的要求，却维持着各级

行政机关对国家权力机关 （第 ９２条和第 １１０条）、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对国家权
力机关 （第 ６９条和第 １０３条）、下级行政机关对上级行政机关 （第 １１０条） “报告工作”

的要求。因此，“报告工作”一词的删除只能解释为现行宪法试图弱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

地方性，即宪法表达了明显的否定意图，报告工作不是必须的。再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对同级人大 “负责”，可以类比于中央军委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负责”。宪法第９４条要
求中央军委主席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但无报告工作之要求。实践中，中央军委主

席从未向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过工作报告。相同的宪法条文应当对应大体相同的宪法实

践，因此，采用类比解释，也应认为现行宪法不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报告工作。最后，

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对人大的责任制在密度上显然低于行政机关，原因在于权力属性的差

别。对人民法院，宪法更强调其审判的独立性；对军事机关，宪法更强调军事领导工作的机密

性；而对国家权力机关、其常设机关和行政机关这三者，宪法则更关注其事权的联系。〔２３〕

　　现行宪法试图弱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责任制方面的地方性，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也
适用宪法第１２８条，毋宁说宪法在强化法院整体的独立性。就实践经验来看，法院向人大报
告工作的传统做法，必然导致 “审判权的行政化和地方化”。〔２４〕在此意义上，法律中要求

“报告工作”就存在与宪法不一致的嫌疑。当然，报告工作只是审判组织地方性侧面之一，

还必须深入分析审判组织地方性的其他方面。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组织上具有地方性，并不等于法院是 “地方的”。任何司法机

关都必须由其他国家机关产生审判组织，却不意味着法院就是其他国家机关的法院，正如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绝不意味着子女不具有独立人格。在多数国家宪法中，包括下级法官在内的几乎

所有法官都由中央机关 （议会、元首或全国性委员会）任命并监督，但这不意味着法院和法

官是中央的，也不意味着法官代表中央的意志与利益。如美国联邦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

意任命，其弹劾则由众议院提出、参议院通过，但法官并非联邦的代表而单纯地捍卫联邦，

相反，他们基于宪法条款中立地裁决联邦与各州之间的权限争议，任何一方的行为都可能

被裁定违宪。再如，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虽然与中央政府存在紧密的组织联系，但自 ２００２年
以来承担起通过基本权速审程序救济地方自治权的职能，防止其受政府等机关的侵害。〔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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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１７条规定了 “报告工作”，这是为了与 １９７８年宪法
保持一致。在现行宪法颁布后，人民法院组织法仍然保留了原有规定，虽经 １９８３年和 ２００６年两次修正仍未
作相应调整。十届全国人大于２００６年制定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第二章再提 “报告工作”

的要求。在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均向本级人大提交工作报告并需由其通过。

“国务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它是具体执行人大、人大常委会原则上决定的东西，所以执行情况

必须报告。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性质不同，可以作工作报告，也可以不作工作报告。”参见张友渔：《宪政论

丛》下册，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５９页。
具体包括 “同一法院内部的行政化”、“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和 “法院辖区内审判权的行政化和地方化”，

参见张泽涛：《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的法理分析及其改革》，《法律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６３页以下。
Ｃｆ．ＬｏｕｉｓＦａｖｏｒｅｕ＆ＡｎｄｒéＲｏｕｘ，Ｌａｌｉｂｒ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ｅｓｅｓｔｅｌｌｅｕｎｅｌｉｂｅｒｔé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ｅ？ｉｎ
Ｃａｈｉｅｒｓ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２００２，ｎ．１２，ｐ．１３９．



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通过司法裁判调节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具有特定优点，〔２６〕

已经成为常态，而这些裁决中央与地方纠纷的法官多由中央机关任命。因此，法官由中央

任命和监督并不意味着法官代表中央，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由地方同级人大产生、对它

负责、受它监督，也不意味着其代表地方意志或利益。

　　多数国家宪法都将下级法院的审判组织托付特定的中央机关或国家机关，为何我国宪
法却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托负给地方同级人大？韩大元将这种制度设计归因于

“实行民主政治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２７〕诚如斯言，在理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地位时，

必须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像我国这么辽阔的国家采取了单一制国

家结构形式，若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委托给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这必将导致后

者难担重荷。因此，宪法第３条中审判机关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原则，在宪法
第１０１条和相关法律中落实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由地方同级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审判组织地方性既然只是具体制度安排，当然也就不构成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本质内容，
更不是关于政权组织形式的不可变更的基本原则。同时，在理解审判组织地方性时，也必

须考虑宪法第１２６条设置的审判权独立性保障。即使是在地方性审判组织体制中，地方各级
人民法院也受到特定保障，如法官不受无理由的罢免。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第５条点明了审
判组织地方性的限度，即以 “促进公正司法”为目的。因此，地方人大应当是理性化的权力

机关，其监督法院的措施应以促进公正司法和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为目的，并遵守比例原则。

　　既然不能因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具有审判组织地方性而将其视为是地方的或体现地方意
志与利益的法院，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组织上受制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因此在审

判组织上具有中央性，也并不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是中央的或体现中央意志的法院。相应

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业务上受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也并不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获

得从属于中央的性质。因此，在否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权地方性的同时，也必须否定

其由于服从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而具有中央性。既然如此，从国家整体与局部关系的角度

来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就构成一种既具有 “非地方性”也具有 “非中央

性”的另一类国家机关。

五、作为基本原则的审判权一体性

　　在现行宪法文本中，有关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内容并立为两节，有关国务院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内容也并立为两节，对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规定却同

处一节。学界对此特殊结构熟视无睹，宪法教材多按宪法第三章各节顺序按部就班地介绍

国家机构。许崇德主编的１９８９年版 《中国宪法》则将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章的一节，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

事委员会并列，然后再以专章介绍审判制度和检察制度。〔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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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海波：《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４１页以下。
前引 〔１０〕，韩大元书，第３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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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的形式问题，包括章的设置 “有独特价值，不可忽视”，〔２９〕节的设置同样如此，

而且可以假定章节是慎重而非随意确定的。理解宪法第三章的各节安排，必须注意各节的

主旨及相互关系。国家机构章包含三部分，第一至四节为中央国家机关，第五、六节为地

方国家机关，而第七节则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之所以分节，除便

于合理分布篇幅外，还因为第３条第４款在原则上确立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职权划分，
这一划分需要在制度上明确范围。因此，宪法分别列举了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

事权，如第６２条、第６７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事权，第 ８９条规定国务院的事权，
二者均集中于全国性的重大公共事务，而第９９条和第１０７条则分别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事权。相比之下，人民法院并不具有事权的分层性，宪法赋予人民法院

的权限只是一个整体，即 “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由此可见，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

既不具有中央性也不具有地方性，审判权是具有一体性的权力形态。

　　比较宪法中只存在单独规定地方 （代议和行政）制度的现象，而没有任何一部宪法分

别规定最高司法机关与下级司法机关。我国历部宪法也都从未考虑将最高人民法院置于中

央国家机关序列，而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合并于地方各级人大和人民政府一节。

　　１９５４年宪法和现行宪法都确认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服从法律的原则。其中 “法律”一词

的含义与范围，直接决定着审判权的性质与范围，也决定着审判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

系。学者们多专注于界定 “法律”的范围，但其所列举者又大相径庭，从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法律，到包括宪法，到包括行政法规和军事法规，甚至包括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

等。分歧如此巨大，是因为宪法条文自身语义不明，任何一种解释方案都得不到宪法的排

他性支持。继续进行标新立异的列举毫无意义，不如透过审判权的本质来分析审判依据。

审判权的本质在于适用抽象规则于具体纠纷从而作出裁判，审判者只是用裁判说出法律，

是 “法律的代言人”。〔３０〕而且法官说出的法律必须是融贯的整体，这不仅是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逻辑结果，也是在审判过程中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

因此，审判权的本质职能是围绕宪法第１２６条塑造融贯的法体系，在此意义上，审判权是单
一整体，不同于其他权力形态。

　　当审判依据由层级不同的规范构成时，由于下位法可能抵触上位法，审判者能够如何
处理规范冲突就会决定审判者的地位。基于比较法，法院在法适用中的地位可分为三种：

地位最高者如美国联邦法院，有权对宪法之下的所有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这不仅保证整

个法体系具有宪法意义上的融贯性，而且使法院随之成为国家整体与局部关系的宪法调节

者。地位次高者如法国的普通法院 （行政法院和司法法院），仅有权对法律之下的规范进行

合法律性审查，法律与宪法之间的融贯性则交给专门的宪法法院，普通法院既保证了法律

意义上的融贯性，也通过审查政府条例和地方条例成为国家整体与局部关系的法律调节者。

地位较低者为我国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享有审查权，〔３１〕更谈不上以审判调节中央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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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权限争议。〔３２〕我国法院地位低下是由于法律极大扩张了审判依据范围，司法审查权同

时遭到排除。

　　分析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地位尤需引入国家结构形式的视角。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单
一制的本质是 “一个单一政治意志施加于公民全体从而使全体公民在所有领域服从于相同

的法律”。〔３３〕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纳入审判依据，无疑会导致审判的地方性和多

样化，若其抵触法律，不仅陷地方审判于尴尬，也减损法体系的融贯性和单一制原则。目

前，地方性法规主要适用于行政和民事审判中，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发明选择适用权予以

应对。在行政审判中，最高人民法院在１９９３年提出 “对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法律和行政法

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３４〕立法法施行以后，最高人民法

院进一步将地方性法规作为 “选择适用”的对象。〔３５〕在民事审判中，最高人民法院则将地

方性法规作为选择性依据。〔３６〕极少数地方法院不满足于 “选择适用”这一消极方式。如在

２００３年河南种子案中，洛阳市中院在判决中宣告地方性法规与法律 “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

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则认定该判决 “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

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３７〕该判决

妥当与否终无定论，其中的真正尴尬在于，人民法院尤其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

中的地位低下。因此，在解释宪法第１２６条的 “法律”时，应尽可能限于层级较高的规范，

排除层级较低的规范，其最低要求是排除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地方规范，其理想

状态是只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规范性文件 （甚至包括宪法在内）。在理想状态下，

可以认为洛阳市中院的判决符合宪法第１２６条，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忽视了促进法院
依照法律独立审判的目的，其所谓违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指责也无法成立。审判依据的

范围若受到限制，则可进而考虑赋予人民法院适当的司法审查权，“法院至少可以对地方性

法规进行审查，通过司法判决个案累积的方式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打击则是彻底的、是方方

面面细致无遗的”。〔３８〕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在建设法治国家、保障人

权方面的作用也会相应增强。

　　审判权的本质既然在于通过裁判塑造融贯的法体系，审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然不同于
行政系统的科层制，法官必须独立地解释和适用法律，并且在相互之间进行 “自发和平等

的 （也就是随意的，而不是科层式的）交流”，〔３９〕从而不断发现更合理且融贯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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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实践中偶有下级政府起诉上级政府的案件，均涉及土地等自然资源权属，与上下级权限争议无关。例

如，城关镇人民政府诉郸城县人民政府、周口市人民政府案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６年一审判决），三
仙湖镇人民政府诉南县国土资源局、南县人民政府案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年一审判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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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一致的应当执行法律和行

政法规的规定的复函》，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１日发布，法函 〔１９９３〕１６号。
《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法院在审理盐业行政案件中如何适用国务院 〈食盐专营办法〉第２５条规定与 〈河南省

盐业管理条例〉第３０条第１款规定问题的答复》，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９日发布，法行 〔２０００〕３６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８日，法研复 ＜
１９８６＞３１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３日通
过，法释 〔２００９〕１４号。
田毅、王颖：《一个法官的命运与 “法条抵触之辩”》，《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第５版。
前引 〔２６〕，刘海波文，第４２页。
［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 玛蒂：《从法官间的对话到法官的地位提升》，王建学译，《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１１
年第１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９３页。



方案。在宪法第１２７条中，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也只能是经由审判对审判的
监督，而非行政上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必不可少，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由此将

其裁判理念贯彻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成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范例，这是法体

系成为单一融贯整体的必要保证。由于宪法第１２６条的 “法律”应当尽可能排除低级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也应当考虑下级规范的合法性与合宪性。立法法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对

违宪违法的法规的要求审查权，这一权力的积极行使有助于促进宪法第１２６条的充分实现。
　　综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宪法创制的国家审判机关，它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
是既非地方也非中央的特殊国家机关，这一属性也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它们共同构成行

使审判权的单一整体，〔４０〕最高人民法院处在这个整体的中心，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则是其必

要组成部分。宪法第 １２６条的 “依照法律规定”，正是关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原

则。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宪法第３条第４款关于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能划分的原则不
适用于人民法院，理由在于：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区分主要适用于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

机关，二者具有事权分配关系，而人民法院则不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它的纵向层级只具

有审级的意义；另一方面，第４款规定的原则在本质上 “乃是政策式的，并非真正的法律

性规定”，〔４１〕它可以用来要求代议机关和执行机关，却不能适用于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是

“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律性机关，不是政治性机关。也正因为是法律性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法治状况影响最甚，审判权一体性在三项属性中对法治状况最为敏感。

结语：司法改革的宪法省思

　　在三项宪法属性中，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审判权一体性和审判组织地方性，前者是基本
原则，后者是具体制度安排。国家性虽在总体上失之空洞，但对审判独立不无助益。显而

易见，两项实质属性之间存在张力。在调和二者的过程中，如果必须作出取舍，则应当突

出审判权一体性，因为在审判权一体性和审判组织地方性各居一端的天平上，国家性会是

加重前者的砝码。而且，前者作为基本原则在效力位阶上高于作为具体制度安排的后者，二

者之间的冲突应当也只能通过限缩后者得到解决。由此可见，审判权一体性是关于地方各级

人民法院的宪法主旨。我国当前正处于法治发展期，审判权一体性必须得到强调和凸显。

　　然而，规范命题并不必然对应现实状况。实践中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表明，审判权一
体性没有充分贯彻到法院实践中，而审判组织地方性则被无限放大甚至歪曲。由此，司法

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向宪法主旨回归，尤其是发扬依照法律的审判独立性。当前司法改革虽

如火如荼，却未完全准确认识三项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诸多误解亟待澄清。

　　第一类误解，因对宪法主旨认识不清而可能使改革方向背离宪法主旨。比如 “中央化”

的司法改革主张与宪法主旨不符，“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也须谨慎限定。审判权自身不

具有中央性，应当得到彰显的是审判权一体性，尤其是既非中央亦非地方的法律性。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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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果。宪法第１２６条的 “审判独立”包含 “法官依法独立办案”的基本要求。参见韩大元：《论审判独立

原则的宪法功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７页。
冯舟：《论宪法第３条第４款———也读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第五节》，《政法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７２页。



审判权依附于中央政权会导致审判受中央机关的干涉，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审判不独立和

司法不公正，既违背审判独立，也是对比较法的误解。因此，中央事权属性只能是针对审

判组织的，即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与地方政权脱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排除地

方政权机关对审判权的干扰，促进审判独立。

　　第二类误解，因对宪法具体制度的位阶认识不清而可能将原本符合宪法主旨的改革措
施指责为违宪。比如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审判组织地方性，这种地方性成为一条极易触碰

的红线，使相关改革措施受到违宪指责。在此意义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反而成为其具有

宪法地位的牺牲品，宪法在审判组织方面规范密度过高。但通过综合释义可以说明，以限

制甚至减损审判组织地方性之方式促进审判权一体性的司法改革措施并不违反宪法。〔４２〕

　　第三类误解，因对宪法主旨认识不清而使本可促进宪法主旨的改革措施未能发挥作用。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的尝试，对弱化审判组织地方性毫无作用，因为巡回法庭

仅仅分流了由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审理的案件，若未设巡回法庭，案件也由最高人民法院在

跨行政区域的意义上审理。而且，巡回法庭的判决被视为最高人民法院本身的判决，不能

上诉，这样有可能出现巡回法庭之间的判决差异，造成法律适用结果的多歧化，这会违背

审判权一体性的宪法主旨。因此，若试图达到司法管辖制度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效果，

巡回法庭的未来只能有一种出路，即逐渐以巡回法庭取代设在省级行政区域的高级人民法

院，或者至少与后者分享审判权，其判决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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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ｕｒｔｓａｒｅｎｅｉｔｈｅｒｌｏｃａｌｎｏ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ｕｔｒａｔｈｅ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ｔｈｅ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ｓｕｎｄｅｒ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ｕｒｔ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ｌｅｇ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ｏ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ｏｒｇａｎｓｔｈａｔｍａｎａ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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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ｏｅｓｎｏｔａｐｐｌｙｔｏｔｈｅｍ．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ｉｓａ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ａ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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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ｏｃ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ｕｒｔｓ，ｌｏｃ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ｏｗ
ｅｒ，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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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张千帆在分析地方试验时曾提出类似主张，“虽然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某些具体规定，但是完全符合民主、法

治和人权的宪法精神”的改革措施，“不应该算作 ‘违宪’”。参见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法学

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７３页。




